附件3
授予外籍人士“江苏国际合作贡献奖”暂行办法
为了进一步密切江苏与世界的联系，加深江苏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，鼓励外籍人士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，规范授予外籍人士荣誉称号的工作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适用于我省“江苏国际合作贡献奖”的授予和管理。

“江苏国际合作贡献奖”由聘（邀）请单位初选，经各市人民政府或省级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外办，经评审联席会   议评审后，上报省政府审批。

授予“江苏国际合作贡献奖”，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。

“江苏国际合作贡献奖”评审条件

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长期坚持对华友好的外国人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授予“江苏国际合作贡献奖”

为我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、建立交流合作和友好城市关系作出较大贡献的；

为我省重大工程的规划、建设、投产、运营管理等作出较大贡献的

向我省传授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办法，为我省解决技术、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，或填补某项空白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；

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提出重要建议或给予积极帮助，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；

为我省培养人才，在科研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较大贡献的；

为我省开拓国内外市场，促进经贸活动或为我引进资金、设备、技术、人才作出较大贡献的；

向我省捐赠有重大价值的仪器设备、图书资料，资助我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，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。

